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在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

提名書上的提名人人數

引言

本文件闡述建議措施，以解決選舉候選人在提名書上提交

大量提名人的問題。

背景

2. 有關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的提名規定，分別載於《立

法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和《區議會（提名所需

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內。根據現有條文，立法會地方選區選

舉的候選人名單必須獲得最少 100 名該選區的登記選民簽署為提名
人，而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或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必須獲得最少 10
名有關界別或選區的登記選民簽署為提名人。基於上述法定條文的措

辭，候選人可以提交多於所需的提名人。

3. 規例亦訂明，任何選民不得在多於一份提名書上簽署為提

名人；否則，他在最先交付的提名書以外的任何提名書上的簽署均屬

無效。選舉主任須履行其法定責任，判定提名的有效性 (註)。為了履行

此責任，選舉主任須確保提名書上合資格提名人的數目已符合最低要

求，同時這些提名人並沒有在已提交的提名書上簽署作提名人。為此，

選舉主任須核對已提交的提名書上所有提名人，並“鎖定”所有有效

的提名人；即使他們其後在其他候選人提交的提名書上簽署，也不可

算作提名人之一。

4. 在一九九九年區議會選舉，繼而在二零零零年立法會地方

選區選舉中，有候選人提交大量提名人，而其中很多提名人都不符合

                                          
(註) 《立法會條例》第 42A 條（或《區議會條例》內的類似條文）規定，選舉主

任在收到提名書後，必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決定有關的人是否獲有

效提名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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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這些事件為選舉主任屬下人員帶來大量工作，對公共資源構成

不必要的壓力。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在 2000年立法會
選舉報告書中建議，應考慮設定提名人人數上限，避免候選人提交大

量提名人。政府也同意應採取若干措施，以解決問題，從而確保公共

資源得以有效運用。

建議

5. 我們認為須修訂現行法定條文，使提名書上的提名人人數

無須多於法定的最低要求。因此，我們建議修訂《立法會（提名所需

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及《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

署人）規例》，訂明：

(a) 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的提名須由 100 名在該選區登記
的合資格選民簽署為提名人；以及

(b) 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或區議會選舉的提名須由 10名在
有關界別或選區登記的合資格選民簽署為提名人。

6. 我們留意到，有些候選人基於各種合理理由，可能在接近

截止日期時才遞交提名書。在這些情況下，候選人要確定其提名書上

的提名人簽署是否有效（即提名人未有在較早時遞交的另一份提名書

上簽署）會有實際的困難。因此，我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讓候選人

提交多於法例規定的提名人作為後備。這個辦法提供充足後備，一旦

發現首 100名提名人（就立法會地方選舉而言）或首 10名提名人（就
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或區議會選舉而言）中有任何人的簽署無效，該

提名書仍可由後備中的提名人予以補上。根據過往經驗，多預備 100%
的提名人應絕對足夠。我們會邀請選管會 –

(a) 修訂有關選舉程序的規例，容許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
的候選人名單可提交不多於 200 名可作為提名人的該
選區登記選民的簽署，而立法會功能界別或區議會選

舉的候選人可提交不多於 20名可作為提名人的有關界
別或選區登記選民的簽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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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訂提名書，其設計應規限候選人不得提交超過最低
要求的提名人人數，另加 100%的提名人作為後備。

7. 根據新安排，一旦達到法定要求（即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

候選人名單有 100名提名人和立法會功能界別選舉或區議會選舉候選
人有 10名提名人），選舉主任將停止核實提名人資格的工作。任何“超
額”提名人將不會被視為已就有關提名簽署為提名人。

未來路向

8. 請議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

9. 如議員通過上述建議，我們會進行所需的立法程序，以修

訂《立法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和《區議會（提

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人）規例》。同時，選管會會修訂《選舉管理

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及《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

（區議會）規例》，以訂明新的實際安排。上述規例的修訂須由立法會

經非正面審議程序通過。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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